附件1
《辽宁省经济社会若干领域稳增长惠民生

政策举措》（辽政发〔2025〕1号）中

关于“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发展”部分的

相关政策内容

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发展。对新获批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重点实验室、技术创新中心，国家级质检中心、产业计量中心、碳计量中心的单位，给予不超过8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。对新获批的省级质检中心、产业计量中心、碳计量中心的单位，给予不超过4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。对首次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(CNAS)实验室认可、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的检验检测机构，给予5万元一次性支持。

附件2  

	省政府1号文件政策支持检验检测机构信息表

	序号
	机构名称
	所属地区（城市）
	获得资质类型
	支持资金金额（万元）
	备注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